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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收
拍
宜
 

I1:
什
欺
人
百
萬
元
。以
二
白
萬
兀
一
 

爲
噂
一
國
雑
體
幹
部
代
用
"
乂
以
瓜
4
萬
元
爲
汪
一 

精
衙
組
派
政
治
連
動
代
用
 

餘
叫
门
僞
広
則
撥
一
 

充
陳
公
博
所
辦
阈
產
銀
廿
開
辦
皆
厶

0
您 
外
部
 

一

未
滿
意
國
聯
報
吿
書

東
京
七
日
3y

本
京
政
界
中
人
：
昨
日
洋
洋
得
 

R

因
彼
等
接
北
京
H
賊
消
息
"
謂
國
聯
柬
一
二 

备
案
調
査
二
最
後
報
吿
書
有
利
於
倭
寇
指
該

，國
在
東
三
省
有
宗

—
位

■
省
政
府
改
爲
目
治
省
政

最
後
報
 

。"
但
同

府
一
、此
項
自
治
政
府

H
賊
顧
問
監
督
 

須
由
外
人
監
督
 

但
刻
一
卜
僕
外
交

將
察
 

設
報
 

部
屮
一

仍
未
滿
.总 

因
彼
等
絕
對
否
認

東
省
上
中
阈
宗
土
佛
說
.

^̂̂

';/<柬
-♦
省
須
完
全
脫
離
中
國
而
獨
土
，
使

柬
• 

省
全
爲
倭
宼
之
傀
儡
阈
。

乂
阈
宀 

英
人
一

来
刊
佈
；
，査
團
艮
 

吿
書
府
來
須
由
南
京

H
内
瓦
：
東
京
三
處
同
時
刊
佈
云
，
， 

沒
即
穌
會
財
產 

f

撥
充
慈
善
件

主
收
用
 

査
西
班

一
歷
四
白

年
之
久
 

被
國
自
改
建
共
和
後
一
 
新
政
府

811 
領
 

令
將
國
内
耶
穌
會
解
散
。"
此
解
散
令
頑
佈
後
七
 

個
月
内
，
所
有
國
內
耶
穌
穹
員
之
財
產
:
概
被
 

秒
沒
入
官
"
當
日
政
府
雖
將
耶
穌
會
員
之
産
柒
 

沒

收

、惟
沒
收
後
1
未
有
明
文
將
之
如
何
處
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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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風
會
今
H
訂
例
規
定
該
財
產
之
用
途
广
， 

■
法
當
軸
仍
硏
究
德
之
要
求

現
行
抵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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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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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日
遞
國
書
與
黨
一

6
寧一

森
。，將
囘
南

使

4
林
森
昨
抵
上
海
，
力
勸
汪

衞

閥
意
見
。
爲

日
賊
造
机
會
。
請
即
囘
寧 

二，磋
商
中
日
交
涉
事
？一汪

佯
爲
憤
激
。
並
撒
嬌
不
願

囘
寧
。

e
 上
海
賊
僑
。
組
織
七
命
血 

團
。專
欲
狙 
擊
我
救
國
聯

會
會
員
。。謂
救
國
會
專
謀

抵
制
賊
貨
：

a
鎗
殺
張
宗
昌
之
兇
手?
實 

有
政
治
關
係
一-
內
容
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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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
雜
。。張
學
良
主
張
嚴
辨 

兇
手:
閻
錫
山
、商
震
、則 

爲
兇
手
說
情
。，致
電
韓
復 

渠
赦
免
之
。。馮
玉
祥
則
特 

派
員
到
濟
南
營
救
。。此
案 

怪
誕
離
奇 
。現
時
未
能
明 

白
眞
相
。

今
展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處
 

，
新
會
古
井
墟
之
洋
貨
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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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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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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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多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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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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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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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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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令
與
匪
協
商

使
匪
釋
放
被
擄
之
英
人
 

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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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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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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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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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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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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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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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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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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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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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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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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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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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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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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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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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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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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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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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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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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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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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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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 

每
咪
銀
四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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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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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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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点
鐘
能
瓜
元
半
 

用
加
士
連
油
多
少
隨
貨
者
自
便

皇
后
自
由
車
公
司
啟

應
用
錐
的
卡
煙
仔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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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敬
之
吸

煙
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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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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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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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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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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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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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戰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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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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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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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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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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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萬
元
之
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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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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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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矚
墨
國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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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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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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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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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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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
本
京
陸
軍
部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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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 

賊
侵
畧
東
一
一
一
省
事
發
生
後
、
上
海
華
人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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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
體
已
押
收
價
値
貳
r
萬
元
之
仇
貨
;
該
刖
镉
曾
 

懲
前
購
辦
仇
貨
之
奸
商
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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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此
宗
仇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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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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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
 

國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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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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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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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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駛
車
快
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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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節
省
費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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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
列
治
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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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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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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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改
良
•■
若
購
置
之
：
能
保
證
汝
所
跳
之
貨
車
・
■
依
時
 

行
駛
•■
减
小
膠
輪
破
壊
十
分
之
九
：
而
可
加
增
打
駛
咪
數
百
分
之
貳
九
至
百
分
之
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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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
筒.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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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内
氣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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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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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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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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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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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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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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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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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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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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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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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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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
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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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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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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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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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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仃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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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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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已
人
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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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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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好
而
上
 

行
動
？
亦
較
前
歛
跡
。有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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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退
貨
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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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不
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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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H
貨

若

故
H
貨
積
存
滬
上
。
已
一

拾

商
包
.，或
代
打
報

關
。
然
終
木
敢
猖
獗
•
足
血
魂
閥
之
活
躍
.
已

梢
奏
其
效
矣

分
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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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二
分

關
 

幷
積
極
活
動
 

南
京
杭
州
芬
處
奸
商
聞

團
 魂

亦
品
注
意
云

日
方
亦
急
謀
對
策

聞
經
向
市
長
吳
鐵
城
抗
議
，
一
求
发
取
締
排
貨
 

運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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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逮
捕
血
魂
團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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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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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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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 

富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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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保
護
販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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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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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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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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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
依
然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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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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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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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麟
來
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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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方
威
嚇
 

官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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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送
日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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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
日
貨
 

到
者
一
計
六
申
丸
裝
有
力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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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白
餘
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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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
陽
儿
裝
往
漢
者
萬
餘
件
 

艮
江
儿
裝
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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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 

九
江
漢
口
日
昌
者
共
一
百
餘
箱
 

總
値
八
|

餘
 

萬
元
 
，所
有
日
貨
、
均
减
價
推
銷
 

以
翼
恢
悦
 

其
市
为
、
股
日
商
方
面
宣
傅
 

謂
H
貨
台
北
方

.
來
位
地
。故
進
而
努
力
於
長
汀
之
 

一
貨4
聘
中
 

1F
勢
力
下
與
厶
张
學
良

推
銷
、

勢
力
下
。
一
必
能
等
量
齊
蛻
云
。
此
尤
爲
可
痛
若

言
。
非
無
根
族
；，試
観
掌
掌
首
都

也的
南
京
。
，亦
爲
带
中
正
稱
帝
稱
皇
的
根
據
地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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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下
關
日
貨
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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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主
任
兼
首
都
抗
：□
會
常
務
 

委
員
陳
家
樹
等
;
竟
敢
@
連
H
貨
:
近
雖
破
案
 

:
足
見
其
愍
小
畏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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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蔣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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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力
之
一
卜
 

I
斷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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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地
：
故
悍
然
爲
此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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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日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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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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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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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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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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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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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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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。
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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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勇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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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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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即
集
中
生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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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隊
，前
來
救
援 
義
勇
軍 

遂
收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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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動
退
出
郊
外 

。一 以
避
其
鋒
，。擬
候
時
机 

。：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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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1

。。務
達
殲 

殺
倭
賊
，
還
我
山
河
之
目 

的
乃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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